
威海市农业农村局
关于印发《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质量“回头看”

和专项整治行动方案》的通知
威农字〔2024〕69 号

各区市农业农村局，国家级开发区农业发展局（社会事业局）：

为进一步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工程质量监管，全面提升农

田建设质量和水平，根据省农业农村厅工作部署，市农业农村局

研究制定了《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质量“回头看”和专项整治行

动方案》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威海市农业农村局

2024 年 9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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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质量“回头看”和
专项整治行动方案

为进一步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工程质量监管，全面提升农田

建设质量和水平，根据上级工作部署，我市在 5 月份开始的高标准

农田整改提升行动基础上，结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

整治，集中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质量“回头看”和专项整治行

动。工作方案如下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的重要

指示批示精神，突出问题导向，坚持质量第一、量质并举，采取过

硬措施，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质量“回头看”和专项整治行动

（以下简称“专项整治”），以核查有井无水、井泵电不配套、灌

排渠系不达标、建筑材料不合格、施工建设偷工减料、工程设施造

假等田间水利设施工程质量问题为主，同步核查设计不合理、监理

走过场、资金拨付不及时、管护不到位等问题，摸清农田水利设施

问题底数，建立台账，明确措施，加快整改，强化监管，完善机制，

有效化解工程质量存量问题，坚决遏制工程质量新增问题，杜绝重

大工程质量事件发生，有力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水平。

二、整治内容

重点摸查 2019 年以来新立项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田间

水利设施工程质量、项目设计和监理、资金拨付使用、工程设施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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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等四个方面的问题，落实责任主体，明确整治措施，剖析问题原

因，完善长效机制，确保建成的工程设施持续发挥效益。

（一）田间水利设施工程质量问题。摸查整治田间水利设施及

其配套电力设施存在的质量不达标、不合格，以及群众反映不通电、

不通水、不能用等突出问题。主要包括农用井、泵站、节水灌溉等

水源工程设施不通电、有井无泵、有井无水等问题;塘坝、沟渠、

进地涵、出水口等灌排设施工程质量不达标、材料不合格等问题；

变压器等配套电力设施建后不通电、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。

（二）项目设计和监理问题。摸查整治勘察设计不到现场、凭

空设计，未广泛征求和吸收项目区群众、村级组织意见等导致的设

计方案与生产需求不相符、建后不好用等问题;初步设计缺少总体

设计图、工程设施具体分布图、重要单体工程图等问题。摸查整治

监理走形式，监理日志造假、监理签名代签、未按规定对隐蔽工程

开展旁站巡视、未开展工程质量平行检验、监理单位与施工单位串

通等问题。

（三）项目资金拨付使用问题。摸查整治资金未按项目进度支

付，以拨代支，截留套取、挤占挪用资金，不按规定招投标，或以

审减、结余等名目变相挤占挪用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，以及因资金

支付不到位导致的项目超期未完工、超期未竣工验收、建成设施不

能移交、拖欠工程款导致的上访事件等问题。

（四）项目工程设施管护问题。摸查整治项目管护主体未落

实，管护资金保障不足，管护责任未压实或不明确;日常管护巡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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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到位，工程设施维护不及时，用不上，田间水利灌排渠系淤塞，

农桥、涵洞等构筑物损毁未修复，配套电力设施丢失被窃等问题。

三、工作安排

专项整治工作主要分为动员部署、开展自查、调研抽查、督促

整改、正风肃纪、完善机制等方面。

（一）动员部署（9 月下旬）。结合 5 月份开展的高标准农田

整改提升行动和 8 月份开展的机井（泵站）等水利设施摸底调研，

制定专项整治方案，召开全市农田建设工作会议全面动员部署专项

整治工作，切实提高认识，压实责任，推动专项整治工作有序开展。

（二）开展自查（9 月下旬至 10 月）。各区市农业农村部门

对照 2019 年以来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清单，结合项目建设资料，

针对此次专项整治内容，实地摸查每一个项目每一项设施存在的问

题，逐项目逐设施建立问题台账。根据农业农村部后期提供的信息

化工具，推动各地将点状田间水利设施的空间位置、质量状况等同

步上图入库。

（三）调研抽查（10 月至 11 月）。市农业农村局将组成调研

指导组，分市包片开展专项整治调研指导抽查，督促指导问题整改，

压茬推进整治工作，在 10 月底形成阶段性成果。同时，采取随机

抽查的方式，重点抽测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田间道路、灌溉与排水、

田块整治、农田输配电、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等各项工程，以

及原材料等六个方面的质量情况，从严查处偷工减料、质量未达标

等工程质量问题。各区市也要结合实际，加强工程质量监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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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督促整改（10 月至 12 月）。各区市农业农村部门要对

照问题台账，组织责任单位分类施策，对账销号。对在建项目发现

的工程质量问题，一律停工，整改到位后再开展后续施工。对完工

项目发现的问题，整改到位后再开展竣工验收。对已竣工验收项目

发现的问题，可立行立改的应立即整改到位;对确需长期整改的，

要制定整改方案，明确整改期限、责任单位、责任人，逐步整改到

位。

（五）正风肃纪。各区市农业农村部门要协同推进此次专项整

治与纪检监察系统正在开展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

整治，积极会同同级纪检监察部门联合开展高标准农田工程质量、

资金拨付使用、工程设施管护等方面的问题整治工作，对发现的违

纪违法问题线索，及时移交纪检监察部门，严肃追责问责。同时会

同财政部门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管理，保障管护经费，提升农

田监管水平。

（六）完善机制。各区市农业农村部门要及时交流工作经验，

总结整治成效，通报典型问题，系统分析问题及原因，部署下一步

工作，推动专项整治工作按期完成。针对摸查发现的突出问题、共

性问题，强化建章立制，构建长效机制，完善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

质量监管、工程质量抽测等制度，推动健全制度标准、工程监督、

责任落实三个体系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市农业农村局成立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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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（见附件），由主要领导任组长，分管领导任副组长，相关科室

单位负责同志为成员，主要负责统筹推进专项整治工作，研究重大

事项，协调解决有关问题等。层层压实责任，各区市农业农村部门

具体负责本区域摸查整治工作，县级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对本区市

整治结果签字负责。

（二）强化技术政策培训。市农业农村局将根据全国农田建设

综合监测监管平台专项整治模块、专项整治技术要求，加强培训指

导、技术培训和政策解读，各区市农业农村部门培训好一线摸查人

员，为开展专项整治提供有效保障。

（三）营造良好氛围。要用好农田建设监督服务电话、农田建

设随手拍等监督手段，畅通群众诉求反映渠道，及时办理群众反映

的问题。要建立舆情应对机制，快速反应，第一时间发声，组织力

量核实，公开处置结果，回应社会关切，及时消除影响。要会同有

关部门积极引导和管控舆情发展，协调有关媒体加大正面宣传力

度，为专项整治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。

（四）密切跟踪进度。各区市农业农村部门通过全国农田建设

综合监测监管平台及时更新专项整治数据，加强数据审核把关，对

数据真实性负责，对存在逻辑错误、与事实明显不符等问题的，要

认真核实整改，确保数据可靠有效。市农业农村局将定期调度各区

市专项整治工作进展情况，评估数据质量，对进展明显滞后、工作

把关不严的区市，将加强提醒并协调推进。

（五）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廉政纪律要求。各区市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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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农村部门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

基层减负有关规定，结合深化党纪学习教育成果，遵守各项廉政纪

律和《农田建设工作纪律“十不准”》要求，有效防范风险，确保

农田建设项目安全、资金安全、队伍安全。

附件：1.市农业农村局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2.高标准农田专项整治推进情况调度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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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市农业农村局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长: 张 辉 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、局长

副组长: 李艳丽 局党组成员、市农业农村事务服务中心主任

邢 鑫 市农业农村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

成 员：王军委 局种植业科科长

李 凡 局监督检查科科长

张明波 局农田管理专班科长

陈洪江 市农业农村事务服务中心土壤肥料站站长

贺 蓉 局农田管理专班副科长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农业农村局农田管理专班，主要负责专

项整治工作进展调度、报告起草、培训指导、媒体宣传等具体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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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XX 区市高标准农田专项整治推进情况调度表

填报日期：

区市 项目总数量 已摸排项目数 已整改项目数 正在整改项目数 需要长期整改项目数 已整改问题数 待整改问题数

填表人： 县级农业农村部门主要负责人： 区市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：




